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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将参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25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
（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
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周三）15:30-17:00。

届时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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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

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2025年5月15日，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会秘书刘宜峰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
应出席持有人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10,552,290份，占本员工持股计划总份
额（不含预留份额）的100%。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了促进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的效率，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

股计划》和《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
拟设立管理委员会，作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与监督机构。管理委员会
对本员工持股计划负责，代表持有人行使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股份的除表决
权外的股东权利。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
员会主任1名。

表决结果：同意 10,552,29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
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现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拟提名于瑞怀、杜建华、
张健为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
期一致。

于瑞怀先生、杜建华先生为公司董事，其作为公司董事担任本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委员，更有利于持股计划的管理。

除上述情况外，管理委员会委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 10,552,29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

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0%。
同日，公司召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选举于瑞怀

为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
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员工
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拟提请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
下：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或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股份的除表决权外的股东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的出席、提案等的安排，以及参与公司现金分
红、送股、转增股份、配股和配售债券等的安排；或者授权资产管理机构行使股
东权利；4、负责决策是否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理、
咨询等服务；5、负责与专业机构的对接工作（如有）；6、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7、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第十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持有人权
益的处置”相关规定对持有人权益进行处置；8、决策本员工持股计划弃购份额、被收回份额或权益的归属；9、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在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时，决定
标的股票处置及分配等相关事宜；10、决策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延长；11、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12、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减持安排；13、确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预留份额持有人、分配方案及相关处置事宜；14、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本授权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
划终止之日内有效。管理委员会有权将上述授权事项授权给董事会或其他适
当人士代表管理委员会直接行使。

表决结果：同意 10,552,29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
席持有人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的0%。

三、备查文件1、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 15:00。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5、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宇松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03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332,950,126股，占公司总股本 989,204,866股的33.6584%。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401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115,074,0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330%。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31,798,4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4328%。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9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01,151,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256%。
公司董事张国钧先生、监事杨欣欣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会议，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1,288,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10%；反 对 1,003,675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0.3014 %；弃权65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6%。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1,289,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13 %；反对 1,013,8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5 %；弃权64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2%。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1,353,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05 %；反对936,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2 %；
弃权66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3%。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31,354,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08 %；反对937,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6 %；
弃权65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6%。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2,265,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5%；反对646,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2%；弃
权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4,389,9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4%；反对646,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618%；弃权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28%。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张宇松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26,717,6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3%；反对995,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1%；弃
权58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3,495,8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85%；反对995,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8650%；弃权5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065%。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关联股东张宇松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26,555,8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00%；反对1,184,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8%；
弃权5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3,334,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79%；反对1,184,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294%；弃权5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827 %。

本次会议除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3名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沈高妍女士、马慧女士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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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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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播恩集

团”）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
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担保，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5年2月13

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公司
提供担保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00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吉”）及其关联企业嘉

吉粮油（阳江）有限公司、东莞嘉吉粮油有限公司、东莞嘉吉饲料蛋白科技有限
公司和嘉吉粮油（南通）有限公司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在最高债权
余额人民币450万元内，为全资子公司佛山播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播恩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八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嘉吉及其关联企业签署的所有
饲料、农产品商品框架协议、购销合同以及债务人以其他形式向债权人确认债
务的法律文件产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被担保方

佛山播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播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八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合计

本次担保后上述公司合计剩余担保
额度

担保方持股
比例

100%

100%

100%

/

37,550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

0

0

1000

1000

本次新增担保
余额

450

单位：万元

经审议担保总
额度

20,000

12,000

7,000

39,000

本次担保发生额在公司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基本

情况详见附件。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债权人：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嘉吉粮油（阳江）有限公司、东莞嘉吉粮

油有限公司、东莞嘉吉饲料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嘉吉粮油（南通）有限公司
保证人：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佛山播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播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八

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二）被保证的主债权及最高额
2.1被保证的主合同是指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债

务人（作为买方）与债权人（作为卖方）签署的所有饲料、农产品商品框架协议、
购销合同以及债务人以其他形式向债权人确认债务的法律文件（无论是框架协
议、销售合同、经销合同、订单、买卖合同或其他名称或形式的文件，以下统称为

“主合同”）。
2.2被担保的主债权是指债权人根据上述第 2.1款期间内订立的各主合同

所形成的对债务人的一系列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付货款，延期付款利
息、逾期利息、应付保证金、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其他
义务及债务。

2.3.保证人所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大写）
（￥4,500,000（小写））。保证人认可，主合同项下各笔商品交易对应的债务存在
不同的到期日，主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债务可能在前述约定的发生期间届满后
到期，保证人确认只要主合同的签署日期在上述第2.1款约定之期间内，该主合
同及据此形成的主债权应受本合同项下最高额保证担保。

（三）保证方式
3.1.保证人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债务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其债务，债权人即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3.2.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
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或债权人是否及时主张其他担保项下的权利，债权人均
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当存在多笔债务分别到
期时，债权人有权就每一笔债务分别向保证人提出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

3.3.如存在多个保证人共同为主债权提供保证，所有保证人承担连带共同
保证责任。

3.4.本合同为最高额保证担保，债务人与债权人就主合同的签订以及修订
无需取得保证人的同意。

（四）保证期间
4.1.每一主合同项下的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保证期间为自该笔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4.2.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提前履

行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五）担保范围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评估、鉴定、拍卖、诉讼或仲裁、
送达、执行等费用）。

（六）违约责任
6.1.保证人在本合同第六条中所作声明与保证为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

故意使人误解，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6.2.因保证人过错造成本合同无效的，保证人应在保证范围内赔偿债权人

全部损失。
（七）法律适用与争议的解决
7.1.本合同的订立、生效与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7.2.双方同意争议解决条款适用主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有效期内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19.80亿元，包括2025年度公

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的担保额度18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符
合条件的下游客户提供的担保额度1.80亿元。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及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333.53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41%，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实际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1,499.0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1笔银行贷款到期，债务逾期本
金为50万元。公司正在积极与借款人、银行沟通，督促借款人尽快解决借款逾
期，积极协助银行进行催收。本次承担担保责任对公司资金流动性影响较小，

如出现代为履行偿还义务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六、备查文件
相关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

被担保人情况

序
号

1

2

3

公司名
称

佛山播
恩生物
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播
恩生物
技术有
限公司

重庆八
维生物
技术有
限公司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5,
000.0

0

5,
000.0

0

6,
000.0

0

成 立
时间

2006
-9-7

2012
-9-4

2018
- 4-

17

公 司
持 股
比例

100%

100%

100%

法定
代表
人

邹新
华

邹新
华

邹新
华

注册地点

佛山市三水
工业区大塘
园 48- 6 号
地

长兴县林城
镇连心村

重庆市荣昌
区昌州街道
明珠路

营业范围

研制、开发生物技术产品；销售：畜禽、水产配合饲
料、蛋白质饲料；生产、销售：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销售：饲料原料；国
内贸易；职业技能培训；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饲料添加剂、配合饲料（畜禽）、浓缩饲料（畜禽）、维
生素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微量元素混合饲料（畜
禽水产）、复合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生产、销售；畜
禽、水产配合饲料、蛋白质饲料、饲料类原料销售；生
物技术研究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技
术开发及技术推广服务；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
销售；销售：饲料原料。（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经查询，上表内公司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单位：元

序
号

1

2

3

公司名称

佛 山 播 恩 生 物
科技有限公司

浙 江 播 恩 生 物
技术有限公司

重 庆 八 维 生 物
技术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196,
757,071

127,
223,273

90,354,
739

总负债

44,127,
420

63,461,
165

52,807,
054

净资产

152,
629,

652

63,762,
108

37,547,
685

营 业 收
入

389,654,
435

256,920,
993

143,731,
826

净 利
润

19,
136,

521

- 12,
583,

688

- 6,
145,

937

2025 年 3 月 31 日/2025 年 1-3 月（未经审
计）

总资产

204,
465,

734

210,
126,

440

84,727,
272

总负债

50,482,
208

149,
258,

179

49,344,
434

净资产

153,
983,

526

60,868,
261

35,382,
839

营 业 收
入

97,031,
340

76,923,
874

24,946,
370

净 利
润

1,318,
413

- 2,
915,

124

- 2,
172,

211

证券代码：001366 证券简称：播恩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6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5日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西城路19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俭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56人，代表股份 355,231,12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949％。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36,416,71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3.502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53人，代表股份18,814,41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922％。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朱俭军先生主持，公司相关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

及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4,668,1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5％；反对 501,4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2％；
弃权61,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51,40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76％；反对 501,46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6653％；弃权 61,54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1%。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4,672,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7％；反对 511,6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0％；
弃权4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55,64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301％；反对 511,66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7195％；弃权 47,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3%。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4,676,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7％；反对 507,9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0％；
弃权4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59,34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498％；反对 507,96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6999％；弃权 47,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3%。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4,672,5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8％；反对 511,4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0％；
弃权4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55,84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312％；反对 511,46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7185％；弃权 47,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3%。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4,677,2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1％；反对 500,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8％；
弃权5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260,54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562％；反对 500,26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6590％；弃权 53,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9%。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994,9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471%；反对498,8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76%；弃
权67,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994,925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71%；反对498,866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6876%；弃权6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3%。

关联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华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精智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郭华伟、李君、张蒙蒙、朱小芳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华统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91,503,705股，上海华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32,200,000股，浙江精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2,713,011 股，郭华
伟持有公司股份 36,000股，李君持有公司股份 39,000股，张蒙蒙持有公司股份
44,200股，朱小芳持有公司股份133,619股。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张轶男、张丹青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
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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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
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浙江省台
州市路桥区横街镇亿利达路)。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晓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3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数270,920,3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8456%。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数 269,466,48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588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数 1,453,86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2568%。

2、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下同）9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数 2,794,66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93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数1,340,8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36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8人，代表股份 1,453,
8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
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

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70,920,350股。同意 270,696,9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5％；反对 167,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弃权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 2,794,669股。同意 2,571,2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062％；反对 16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64％；弃权 5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074％。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陆志红女士、赵克薇女士、孙俊先生分别
向大会提交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报告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履行职责情况，包
括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等工作。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70,920,350股。同意 270,696,9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5％；反对 167,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弃权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 2,794,669股。同意 2,571,2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062％；反对 16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64％；弃权 5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074％。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70,920,350股。同意 270,697,8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9％；反对 166,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 2,794,669股。同意 2,572,1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384％；反对 16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542％；弃权 56,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074％。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70,920,350股。同意 270,686,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6％；反对 167,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弃权6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 2,794,669股。同意 2,560,5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233％；反对 16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64％；弃权 6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903％。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70,920,350股。同意 270,686,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6％；反对 167,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弃权6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 2,794,669股。同意 2,560,5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233％；反对 16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64％；弃权 6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903％。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70,920,350股。同意 270,690,5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2％；反对 167,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弃权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 2,794,669股。同意 2,564,8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772％；反对 16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64％；弃权 6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2364％。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70,920,350股。同意 270,678,0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6％；反对 184,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1％；弃权5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 2,794,669股。同意 2,552,3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299％；反对 18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83％；弃权 5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718％。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授信规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70,920,350股。同意 270,684,4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9％；反对 190,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弃权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 2,794,669股。同意 2,558,7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589％；反对 19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273％；弃权 4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138％。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70,920,350股。同意 270,686,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6％；反对 166,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该项议案中小投资者总有效表决股份数 2,794,669股。同意 2,560,5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233％；反对 16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542％；弃权 6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4225％。

以上议案六、七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亿利达风机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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